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 稅 證 49
(稽徵機關名稱)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限私人間直接買賣有價證券者使用）

報核聯：本聯經收款蓋章後，送國稅局劃

解、銷號。

管理

代號

縣市
稽徵

單位

鄉鎮區

市 別
稅目別 細稅

年期別 資　料　號　碼
檢查號      此欄由稽徵機關填寫

納稅人免填

年 期

（月）
序　　號

4 9 2
證券出賣人

出賣人營利事業或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買賣證券名稱 股　數
每股

面額

每股成

交價格
成交總價額 應代徵稅額 說明請詳見代徵人收執聯背面

股份有

限公司

□股票　□其他（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應代徵稅額   新臺幣

（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成交總價額×稅率（詳說明）

買賣交割日期 年　　月　　日 限繳日期 交割日之次日

由公庫

核算

代徵人

勾  選

每逾期3天加徵稅額滯納金1%至 30天為止，逾    天加徵滯納金     元 收款公庫及經收人員蓋章

自動補報加計        天利息                                    元

本繳款書各欄代徵人填載不全或填寫

不清楚或未蓋章者，收款金融機構應

請補正並蓋章後核收。

總　計（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移轉雙方是否屬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股票之移轉。1.□是2.□否

茲依照證券交易稅條例第3條規定，據實填具代徵稅額繳款書一式5聯、連同應代徵稅額送請核收。

此致

國庫

　代徵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證券買受人）

 代理人姓名：                        （簽章）(代徵人如屬說明七所規範之個人或法人者，請填寫代理人姓名、電話及地址)

　電話(或代理人電話)：                         

　地址(或代理人地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代收稅款請劃解至代徵人地址所在地稽徵機關                                                      

-------------------------------------------------------------------------------------------------------------------------------

國稅 證49
(稽徵機關名稱)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限私人間直接買賣有價證券者使用）

收款機構留存聯

管理

代號

縣市
稽徵

單位

鄉鎮區

市 別
稅目別 細稅

年期別 資　料　號　碼
檢查號       此欄由稽徵機關填寫

納稅人免填

年 期

（月）
序　　號

4 9 2
證券出賣人

出賣人營利事業或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買賣證券名稱 股　數
每股

面額

每股成

交價格
成交總價額 應代徵稅額 說明請詳見代徵人收執聯背面

股份有

限公司

□股票　□其他（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應代徵稅額   新臺幣

（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成交總價額×稅率（詳說明）

買賣交割日期  年　　 月　　 日 限繳日期 交割日之次日

由公庫

核算

代徵人

勾  選

每逾期3天加徵稅額滯納金1%至 30天為止，逾   天加徵滯納金     元 收款公庫及經收人員蓋章

自動補報加計        天利息                                   元

本繳款書各欄代徵人填載不全或填寫

不清楚或未蓋章者，收款金融機構應

請補正並蓋章後核收。

總　計（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移轉雙方是否屬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股票之移轉。1.□是2.□否

茲依照證券交易稅條例第3條規定，據實填具代徵稅額繳款書一式5聯、連同應代徵稅額送請核收。

此致

國庫

　代徵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證券買受人）

 代理人姓名：                        （簽章）(代徵人如屬說明七所規範之個人或法人者，請填寫代理人姓名、電話及地址)

　電話(或代理人電話)：                         

　地址(或代理人地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代收稅款請劃解至代徵人地址所在地稽徵機關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 稅 證 49
(稽徵機關名稱)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限私人間直接買賣有價證券者使用）

出賣人收據聯：本聯經收款蓋章後，交與代

徵人送交證券出賣人作為申報所得稅時，計算

出賣有價證券賣價之證明文件。

管理

代號

縣市
稽徵

單位

鄉鎮區

市 別
稅目別 細稅

年期別 資　料　號　碼
檢查號      此欄由稽徵機關填寫

納稅人免填

年 期

（月）
序　　號

4 9 2
證券出賣人

出賣人營利事業或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買賣證券名稱 股　數
每股

面額

每股成

交價格
成交總價額 應代徵稅額 說明請詳見代徵人收執聯背面

股份有

限公司

□股票　□其他（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應代徵稅額   新臺幣

（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成交總價額×稅率（詳說明）

買賣交割日期 年　　月　　日 限繳日期 交割日之次日

由公庫

核算

代徵人

勾  選

每逾期3天加徵稅額滯納金1%至 30天為止，逾    天加徵滯納金     元 收款公庫及經收人員蓋章

自動補報加計        天利息                                    元

本繳款書各欄代徵人填載不全或填寫

不清楚或未蓋章者，收款金融機構應

請補正並蓋章後核收。

總　計（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移轉雙方是否屬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股票之移轉。1.□是2.□否

茲依照證券交易稅條例第3條規定，據實填具代徵稅額繳款書一式5聯、連同應代徵稅額送請核收。

此致

國庫

　代徵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證券買受人）

 代理人姓名：                        （簽章）(代徵人如屬說明七所規範之個人或法人者，請填寫代理人姓名、電話及地址)

　電話(或代理人電話)：                         

　地址(或代理人地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代收稅款請劃解至代徵人地址所在地稽徵機關                                                     

-------------------------------------------------------------------------------------------------------------------------------

國稅 證49
(稽徵機關名稱)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限私人間直接買賣有價證券者使用）

存證聯：本聯經收款蓋章後，交與代徵人持

交證券發行公司驗存、憑以發放股利或辦理

股權移轉登記。

管理

代號

縣市
稽徵

單位

鄉鎮區

市 別
稅目別 細稅

年期別 資　料　號　碼
檢查號       此欄由稽徵機關填寫

納稅人免填

年 期

（月）
序　　號

4 9 2
證券出賣人

出賣人營利事業或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買賣證券名稱 股　數
每股

面額

每股成

交價格
成交總價額 應代徵稅額 說明請詳見代徵人收執聯背面

股份有

限公司

□股票　□其他（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應代徵稅額   新臺幣

（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成交總價額×稅率（詳說明）

買賣交割日期  年　　 月　　 日 限繳日期 交割日之次日

由公

庫

核算

代徵人

勾  選

每逾期3天加徵稅額滯納金1%至 30天為止，逾   天加徵滯納金     元 收款公庫及經收人員蓋章

自動補報加計        天利息                                   元

本繳款書各欄代徵人填載不全或填寫

不清楚或未蓋章者，收款金融機構應

請補正並蓋章後核收。

總　計（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移轉雙方是否屬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股票之移轉。1.□是2.□否

茲依照證券交易稅條例第3條規定，據實填具代徵稅額繳款書一式5聯、連同應代徵稅額送請核收。

此致

國庫

　代徵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證券買受人）

 代理人姓名：                        （簽章）(代徵人如屬說明七所規範之個人或法人者，請填寫代理人姓名、電話及地址)

　電話(或代理人電話)：                         

　地址(或代理人地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代收稅款請劃解至代徵人地址所在地稽徵機關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 稅 證 49
(稽徵機關名稱)

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
（限私人間直接買賣有價證券者使用）

代徵人收執聯：本聯經收款蓋章後，交與代

徵人作為繳納收據暨申報所得稅時，計算購進

有價證券、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

管理

代號

縣市
稽徵

單位

鄉鎮區

市 別
稅目別 細稅

年期別 資　料　號　碼
檢查號      此欄由稽徵機關填寫

納稅人免填

年 期

（月）
序　　號

4 9 2
證券出賣人

出賣人營利事業或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買賣證券名稱 股　數
每股

面額

每股成

交價格
成交總價額 應代徵稅額 說明請詳見代徵人收執聯背面

股份有

限公司

□股票　□其他（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

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應代徵稅額   新臺幣

（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成交總價額×稅率（詳說明）

買賣交割日期 年　　月　　日 限繳日期 交割日之次日

由公庫

核算

代徵人

勾  選

每逾期3天加徵稅額滯納金1%至 30天為止，逾    天加徵滯納金     元 收款公庫及經收人員蓋章

自動補報加計        天利息                                    元

本繳款書各欄代徵人填載不全或填寫

不清楚或未蓋章者，收款金融機構應

請補正並蓋章後核收。

總　計（大寫）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移轉雙方是否屬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股票之移轉。1.□是2.□否

茲依照證券交易稅條例第3條規定，據實填具代徵稅額繳款書一式5聯、連同應代徵稅額送請核收。

此致

國庫

　代徵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證券買受人）

 代理人姓名：                        （簽章）(代徵人如屬說明七所規範之個人或法人者，請填寫代理人姓名、電話及地址)

　電話(或代理人電話)：                         

　地址(或代理人地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代收稅款請劃解至代徵人地址所在地稽徵機關                                                      

-------------------------------------------------------------------------------------------------------------------------------
說 明

1、 證券交易稅向出賣有價證券人課徵，由代徵人（即證券買受人）於每次買賣交割當日，按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

條規定稅率代徵，並於代徵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代收)。

2、 代徵人不為代徵或有短徵、漏徵情形者，除應負賠繳之責外，並處應代徵而未代徵之應納稅額1倍至10倍罰鍰

。

3、 代徵人逾限繳日期(如遇例假日則順延)繳納者，每逾3日按應代徵稅額合計數加徵1％滯納金至30日為止。代

徵人對加徵滯納金如有不服，應於滯納期滿(30日)之翌日起 30日內，申請復查。

4、 本繳款書各欄代徵人填載不全或填寫不清楚或未蓋章者，收款金融機構應請補正並蓋章後核收。

5、 自動報繳者應自限繳日之次日起至補繳之日止，依各年度1月1日之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

6、 證券交易稅稅率請按買賣交割當日之稅率代徵繳納。

7、 證券出賣人或買受人如為外國個人、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或大陸地區)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者，其營利

事業或身分證統一編號欄請依下列方式填列：

(一) 外國個人：請填寫居留證上所載統一證號，若無居留證者，統一證號欄前八位請填寫西元出生年、月、日

加上其護照英文姓名之首兩位英文字母（如 Wong,David於 1976年 9月 30日出生，則請填19760930WO）。

(二)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已配發有統一證號者，請填寫該證號；無統一證號者，第1位請填9，第2位至第 7位

填其西元出生年後兩位及月、日各兩位，第 8位至第10位空白(如 1976年 9月 30日出生，應填

9760930)。

(三) 外國(或大陸地區)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如有向本國申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者，則填列該扣繳編號

；如未申請者，則空白。

8、 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第 8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請另填報「證券交易稅聲明事項

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9、 查詢網址：https://www.etax.nat.gov.tw、免費語音服務電話：0800-000321。

 


